
論契約成立生效後之締約上過失責任： 

以不實表述之責任為中心 

陳聰富
 

<摘要> 

依民法第 24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締約人僅就ȶ締約有重要關係

之事項ȷ負有說明義務，且其違法行為必須以對方ෆ經詢問，加害人惡意隱

ୡ或為不實之說明為構成要件Ȅ又本條規定具有ȶ契約Ґ成立ȷ之要件，對

於締約人違反說明義務，致訂立不利他人契約之案件，是否適用，顯有疑問Ȅ 

對於締約人不實陳述，致訂立不利於他方之契約，德國法除錯誤法則及

詐欺法則之外，就過失不實表述之案件，認為加害人應負締約上過失責任Ȅ

英國法就詐欺與不實表述採取統一規範，被害人得主張撤銷契約，並請求賠

償損害Ȅ 

本文藉ҥ比較法方式，檢討我國民法第 24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Ȅ

本文指出，依本條款之規定，締約人之說明義務，限於ȶ經他方詢問ȷ之事

項，並Ґ承認締約人之一般性的說明義務Ȅ又ȶ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ȷ，

應參酌各國法制，就個案認定之Ȅ為完善保護被害人之權益，避免法律規範

漏洞，本條款規定，不應限於ȶ契約Ґ成立ȷ，始得適用，而應擴張解釋，

涵蓋當事人違反說明義務致訂立不利他人契約之案件Ȅ至於契約成立後，所

成立之締約上過失責任，是否僅構成違約責任，本文認為締約上過失責任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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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完全給付責任，規範對象不同，二者併Ԇ而具有各自功能Ȅ 

關鍵詞：締約上過失、說明義務、資訊揭露義務、不實表述、信賴利益、違

約責任、契約解消、歐洲契約法 

目 次 

壹ȃ序言 

貳ȃ基本原則 

一ȃ締約資訊自行承擔風險原則 

二ȃ我國法上說明義務之疑問 

參ȃ說明義務之違反 

一ȃ英美法 

二ȃ法國法 

三ȃ德國法 

四ȃ歐洲契約法 

肆ȃ英國法之不實表述Ȟmisrepresentationȟ法則 

一ȃ統一的不實表述法則 

二ȃ案例說明 

伍ȃ德國法之締約上過失法則 

一ȃ故意欺瞞案件 

二ȃ過失不實表述案件 

陸ȃ救濟方法 

一ȃ英國法 

二ȃ德國法 

三ȃ歐洲契約法 

柒ȃ我國法之檢討 

一ȃ民法第 24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之構成要件 

二ȃ救濟方法 

三ȃ締約上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 

捌ȃ結語 


